
[bookmark: _GoBack]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                 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                 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鉴于甲、乙双方签订了编号为           的租赁合同及附件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，约定乙方承租           （下称“租赁场所”），应承担安全生产管理义务,为加强租赁场所的安全管理，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，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。
1、 甲方职责
甲方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统一协调管理职责，具体做好以下职责：
1、指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对乙方进行安全检查和协调管理。
2、定期对乙方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的，及时督促乙方进行整改。 
3、对发现的乙方的违约责任，进行监督管理。
二、乙方职责
1、乙方应认真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、标准和行业标准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取得相应资质；配备至少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保证安全生产有投入，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指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配合甲方进行安全检查和协调管理。
2、乙方应将如实提供其生产的火灾危险性类别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），主要工艺环节的名称（              ）火灾危险性类别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）,涉危险化学品储存数量（           ）和储存物品的名称（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危险化学品火灾危险性类别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），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转租，不得随意改变租赁场所的性质用途和布局、以及核定的最大储存量，不得将租赁场所用于生产、经营、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和国家禁令的活动。
3、乙方严禁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分割租赁区域，不得私自拆装、私挖、私自搭盖、加装租赁场所的原有设备设施，如存在分拣、加工、包装等作业的，应当采用符合规定的防火分隔措施，不得减少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。乙方对租赁场所的内部装修和改动须征得甲方同意。装修和改动应符合建筑和消防的有关规定。由于乙方未执行此项规定，造成乙方人员或甲方人员伤害，一切后果和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。  
4、乙方不得私搭乱接电气线路，如需拉接电线应征得甲方同意；不得超负荷使用电气线路，使用的电器容量应与线径、熔断器相匹配。人离房时应断电、断气、熄灭火种。严禁在租赁厂房、仓库内为电动自行车、电驱动车辆充电 。
5、乙方应熟悉、了解租赁场所周围消防器材所放置位，以备紧急时使用。乙方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装备、器材，由专人管理，负责检查、维修、保养和更换，保证完好有效，不得损坏、挪用或者擅自拆除、停用。严禁乙方在消防栓旁和消防通道堵塞堆放杂物。
6、乙方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的，必须了解、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如有使用特种设备，应在及时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，组织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，相关特种作业人员必持证上岗。 
7、乙方应定期监测生产环境中的粉尘及有毒、有害物质，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，要限期治理达标。按照国家规定，为职工配备符合工种需要和安全要求的防护用品。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 
8、乙方须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制订并演练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指定（专人）参加园区的志愿消防队，并定期组织开展消防演练，加强联勤联动。
9、乙方在经营活动过程中，应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确保租赁场所的安全条件，根据国家各项安全法律法规定期开展各项检查（安全生产、防汛、防灾、消防安全等），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，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整改隐患；不能及时整改的，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；属于甲方管理责任范围的火灾隐患应当书面告知甲方整改。甲方发现火灾隐患，将书面通知乙方进行整改，并对整改情况跟踪落实。
10、乙方应认真配合甲方和相关部门的检查，对提出的问题和事故隐患及时进行落实整改，并形成材料报甲方备案，涉及重大事故隐患的，按规定上报当地主管部门。
11、在租赁期间内乙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乙方应及时启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在1小时内依法向区有关部门报告，并向甲方通报。
12、乙方应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档案（工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危化品安全、职工职业健康安全等），加强内部安全检查。 
13、乙方必须认真学习，执行有关消防法规，严格履行消防安全规定，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、宣传。乙方对本单位所有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并依法自行管理与检查。
14、因生产工艺、装修改造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电焊、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，动火部门和人员应当按照用火安全管理制度事先办理审批手续，落实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，动火审批手续应当注明动火地点、时间、动火作业人、现场监护人、批准人和消防安全措施等事项。
15、严禁在租赁区域内设置员工宿舍，设置在租赁厂房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加工车间，在生产加工期间禁止进行动火作业。租赁仓库内严禁使用明火；仓库以及周围五十米内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。
16、使用燃油燃气设备的，应当建立用油用气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用油用气事故应急处置预案，在明显位置设置用油用气安全标识；燃油燃气管道敷设、燃油燃气设备安装、防火防爆设施设置必须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。
三、违约责任
1、乙方违反各项国家法律法规规章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、国家政策、规范等规定或本协议约定，而引发安全事故、意外事故或人员伤亡事故、财产损失的，由乙方依法自行处理和解决，一切后果和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，与甲方无关。
2、甲方或甲方上级专业部门有权随时检查工作现场及本协议落实情况。对安全隐患有权指出并要求责任方及时整改，由此造成的后果和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。甲方在安全检查过程中，如发现乙方有安全隐患，乙方拒不整改的，甲方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采取其他措施，若造成乙方损失的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 
3、甲方下发整改通知书后乙方未在限期内整改完成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次支付违约金1000元。违约金在租赁合同解除或终止时，于履约保证金内扣除。
4、乙方因相同的安全隐患问题被甲方下发整改通知书累计超过三次的，甲方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采取其他措施；若造成乙方损失的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5、乙方未配合甲方和相关部门监督检查，未及时落实整改事故隐患，导致发生事故的，由乙方承担所有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
四、其他约定事项
1、本协议壹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
2、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在乙方使用场地期间均有效。本协议与租赁合同及安全责任书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3、本协议未尽事项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执行。
 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
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授权代表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

签署时间：   年    月    日

